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
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  

 
第一章 总则  

第一条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

建设的意见》(教研〔2014〕5 号)，积极响应全国研究生教

育发展新形势，进一步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加强我校

研究生课程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研究生核心课程是指能够对本学科/专业学位领域的

研究生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起主要支撑或明显促进作

用的课程，其内容应反映本领域的前沿与发展趋势，它是支

撑该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课程体系的基础性、框架性、关键

性的课程，是该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的关键和特色

所在。 

第三条 各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核心课程由一系列课程组成，

通过几年的建设，形成各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的核心课程目

录。该目录涵盖该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必须掌握的核

心知识结构，要能够支撑本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达到相应的

研究生培养要求。 

 

第二章 课程建设 



第四条 研究生核心课程由各学院按照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

（方向）统一规划与建设，研究生院负责审核与监督，课程

负责人和教学团队具体承担。 

第五条核心课程须把所在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的培养目标和

学位要求作为课程体系设计的根本依据，要重视课程体系的

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。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应让学生通

过学习，在专业素养和创新潜质能力上有显著提升；专业学

位研究生核心课程应让学生通过学习，在职业素养和职业能

力上有显著提升。 

第六条各学院在进行核心课程建设规划时，要广泛听取本学

科或专业学位领域研究生导师、有关专家的意见。建议各学

科对用人单位和社会需求进行深入调研作为课程内容优化

的依据之一。 

第七条核心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：  

（一）清晰定位教学目标。要特色鲜明，充分展现该学科/

专业学位类别的优势，涵盖该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必

须掌握的核心知识结构，对研究生培养起到基础性支撑作

用。 

（二）优化课程内容。要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，拓宽教

学广度，通过挖掘经典理论、突破关键问题和研究国际前沿

问题等方式，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的理解，着力培养研究

生的知识获取能力、学术鉴别能力、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



际问题的能力。 

（三）建设优质教材。核心课程应配套优质教材，鼓励各教

学团队建设优质教材。 

（四）建设教学团队。核心课程一般由学术造诣高或工程实

践经验丰富的教授或副教授主要负责，通过建设逐步形成一

支结构合理、人员稳定、教学水平高、教学效果好的教学团

队 

（五）创新教学方法。授课方式要科学、灵活，重视教学过

程，建立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方式，注重考核形式

的多样性、有效性和可操作性。重视教学过程的互动，重视

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，发掘提升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，

引导研究生独立科学研究。教学方法和考核形式要有利于培

养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。  

（六）规范教学档案。建立规范的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、讲

义、课件、试卷、成绩单、教学质量听课评价表等。 

 

第三章 教学成果 

第八条核心课程建设中注重成果产出。教学团队可根据课程

建设情况发表教学论文、撰写优质教材；根据课程具体情况

建设专业学位案例课程或慕课等。 

第九条 核心课程的成果将作为考核的标准之一。 

 



第三章 工作保障 

第十条核心课程建设以项目的方式进行资助。研究生院每年

统一划拨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可用于资助核心

课程建设，但核心课程建设经费来源不限于此。每门核心课

程的划拨金额为 3 万元。 

第十一条如核心课程在建设过程中产出其他教材、慕课、案

例课程等成果时需要额外费用，研究生院将会在下一年度经

费划拨时予以考虑。 

第四章 工作程序 

第十二条各学院具体规划并开展项目申报，教学负责人撰写

《研究生核心课程立项申报书》并开始课程建设。 

第十三条各学院在每年 6月份将项目立项情况统一上报研究

生院。由研究生院逐年完善各一级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核心

课程目录。 

 

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

第十四条课程建设周期一般为一年，立项后的下一年度 6 月

份进行考核和检查。 

第十五条主要考核内容有：开课情况、任课老师上课风貌、

授课质量、课程内容、课堂效果、授课方式、教学效果、学

生反馈等。 

第十六条各核心课程在考核时需上报《核心课程概况提纲》。 



 

第六章 附则  

第十七条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
